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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女人權與性別權力指數是先進國家的
重要指標 

 •一、在勞動力參與方面 

•依據2010年世界競爭力年報(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, 

WCY)指出，排名前三名的國家，第一名的新加坡，女性

勞參率使終維持在55%左右；第二名的香港女性勞參率亦

達52.3%；首度讓出第一名寶座的美國，由於金融海嘯之

故，2010年位居第三名，而女性勞參率仍高達58.6%。 

•我國排名第四，而女性勞參率至2010年9月為止，已達50%；

2010年8月還曾高達50.48%。以上述前三名的國家(地區)及

我國的經驗來看，國家競爭力排名的進步，與女性參與勞

動經濟的貢獻度，有緊密的關係。故顯見，女性就業率的

提升，與國力的提升，有正相關的效果。 



•二在政府人力表現方面 

•  截至2010年底，我國公務人員數為340,106人，其中男性為

208,260人，占61.23%；女性為131,846人，占38.77%。行政

機關中，官等越高，女性所占比率越低。委任官中，女性

占55.22 %，約為男性之1.23倍；荐任官中，女性為47.53 %，

所占比率較男性少4.94個百分點；而簡任官中，雖然女性

已達25.44%，惟性別比率差距顯著拉大，男性高於女性達

約近3倍之多。另外，而政務人員方面，男性則較女性多

出5倍。 

• 從前述可知，女性社會參與的增加對整體國力大有助益，

但仍多居中、下層職位，在高職位方面，女性仍有大幅進

步的空間。 



 
 
 
 
 
 
 

當代的「性別意識」 : 性別主流化 

•女性主義最早的起始動機在於反歧視，而後為落實性別正

義，而有所謂「性別主流化」之稱。 

•1976-1985年「婦女十年」；1995年「十二項行動綱領」 

•1995年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，通過北

京行動宣言，以性別主流化做為行動策略，要求各國將性

別作為政策主流，變成各國政府皆應遵循的國際標準。    

---即不管涉及到的是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或任何其他

層面，我們都應該考慮到對女性和男性產生的影響。並徹

底的將性別主流化的思考模式帶入國內各階層、各部門的

立法及落實到政策設計、執行、監督、和評估的過程。 

 

 

       

 
 



CEDAW公約的精神與內容要義 

•性別平等與人權保障是普世價值， 1979年聯合國通過

「消除一切對婦女歧視的公約」(CEDAW)，目前約有

186個國家簽署，是唯一作為以全球人口半數的女性

為保障主體的國際公約， 因此，被譽為國際婦女的憲

章， 是聯合國五大人權公約之一。 

•CEDAW公約的主要精神： 

•1.讓女性享有完整人權 

•2.清楚界定歧視女性及性別的定義 

•3.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 

•4.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監督 



•1-6條  保障婦女能夠得到充分發展 

•7-9條  保障婦女的參政權與公民權 

•10-14條 保障婦女應有的教育、就業、健康及經濟

權利 

•15-16條 保障婦女在婚姻、家庭中具有法律上的平

等地位 



•民國100年3月8日召開的「全國婦女國是會議」所

討論的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，即是參照CEDAW

公約內容，完成七篇分組內容，分別是：「權力、

決策與影響力」篇；「就業、經濟與福利」篇； 

「人口、婚姻與家庭」篇； 「教育、文化與媒體」

篇； 「人身安全與司法」篇； 「健康、醫療與照

顧」篇； 「環境、能源與科技」篇。 

• 於匯聚各界意見後，修正並發展為我國的「性別

平等政策綱領」 ，以作為性別政策的指導方針。 

 



如何落實「性別意識」於政府管理作為 

一、成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---民國101年啟動政府組織改

造，成立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」，各機關組織皆設性別平

權事務窗口。 

二、打破性別設限，落實性別平等任用，組織管理將更正視

女性的社會性功能與地位。如打破「玻璃天花板」效應、

實施彈性工時、推動友善職場、友善家庭措施。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

• 三、檢討所有法規內容是否符合或彰顯「性別人權」---
「性別影響評估」 

 

•  2007年立法院通過決議，並經總統簽署的CEDAW公約(即

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)，與2009年12月經總統

簽訂施行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及「經濟社會文化

權利國際公約」等兩公約以來，即宣示：「各級政府機關

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，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，

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，應於本施行後二年內，完成法令之

制(訂)定，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。」，都呼籲政

府的各項法案及行政措施，皆應融入保障人權、禁止性別

歧視的精神。 



四、落實各項性別平權法制：包括性別歧視之禁止；性騷擾

之防治；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。 

      例如：憲法第7條(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 

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) 

              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條、第13條、第16條(性別

人權、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、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) 

              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條(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) 

               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(性騷擾之防治為機關組織必要之責

任) 

 



落實性別主流化的政策工具： 
性別影響評估 

•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（APEC）規定所有提送到APEC秘書

處的計畫書都必須檢附該評估表，俾檢視該計畫或方案的

設計是否具性別觀點。 

• 依據行政院規定：為落實行政院性別主流化政策，各機關

自98年1月1日旨揭要點生效日起，凡報院審查之中長程

個案計畫，應確實依規定辦理性別影響評估，且各中長程

各案計畫書均應填列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」 。 

 



• 所以， 「性別影響評估」係落實「性別主流化」的具體

操作方式，是一種測量工具，也是一種過程。藉由「性別

參考依據」的幾個重要元素，如目標、如何與方案結合、

方法、成果宣傳是否兼顧性別差異、預算、方案/活動的

評估檢討、受益對象等項目，協助使用者瞭解於規劃方案，

辦理活動或進行研究計畫上，是否有將「性別」當作一個

必要元素納入考慮。此整個操作過程稱為「性別影響評估

（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，GIA）。  

 



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

• 壹、計畫名稱 
• 貳、主管機關 
• 參、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
• 肆、問題現況評析及需求評估概述 
• 伍、計畫目標概述（含性別目標） 
• 陸、受益對象（任一項勾選「是」者，應繼續填列柒） 
• 柒、評估內容（指標）（應輔以性別統計與分析） 
•  一、資源評估 
•  二、效益評估 
• 捌、程序參與（參與者 參與方式 主要意見） 
• 玖、評估結果（請依據檢視結果提出綜合說明） 



結論：性別平權  國力向前 

• 對社會而言，政府是提升兩性平權意識最
主要的推手。 

 

• 對公部門而言，機關首長的重視才是落實
性別主流化、提升性別意識、打造友善職
場的關鍵因素。 



 

 

謝謝大家 


